聲明書

    立書人聲明承攬本案之同時，已完全知悉宜蘭站、花蓮站、台東站及本會A棟9樓之事業工作環境及危害因素，並同意遵守職業安全衛生法及有關安全衛生規定應採取之措施。此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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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書人：

代表人：

中華民國105年04月 日
